投标廉洁承诺书
青岛宜博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自愿与贵公司诚信合作，为规范投标行为，确保在投标过程中（含合作前、合作中、合作后）公开、公平、公正，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违纪、违规、违法行为，特做出如下承诺：
一、在与贵公司合作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自律规定，坚持公平、公正、公开、诚实信用的原则，杜绝发生损害双方企业利益的事件，承诺在与贵公司合作期间：
（一）不以任何形式拉拢甲方实际控制人的任何亲属参与投标。
不向甲方实际控制人的任何亲属出借资质供其投标。
（三）不以任何形式向甲方实际控制人的任何亲属转包、分包合同范围。
（四）不以任何形式贿赂甲方实际控制人的任何亲属、甲方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包括但不限于赠送货币、货币等价物、储值卡等财物，或代替支付/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各种费用。
（五）不以任何形式与贵公司业务人员及其亲属发生任何经济往来，包括但不限于物资买卖、有偿中介、借贷行为。
（六）不为贵公司业务人员及其亲属提供房屋装修、出国(境)、旅游等。
（七）不得以任何理由为贵公司业务人员及其亲属提供宴请、健身、娱乐等消费活动。
（八）不得以任何方式为贵公司业务人员及其亲属提供赌博场所或直接（间接）赌博等变相利益输送。
（九）不与其他客商相互串通谋取不正当利益，不采取任何手段排挤其他客商参与公平竞争或其他损害贵公司利益的行为。
（十）若有贵公司业务人员及其亲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或发生其他违纪违法问题，承诺向贵公司监察部门举报，电话：18100363127。
（十一）承诺积极配合贵公司廉洁自律事宜相关调查，并及时提供相关资料。
二、我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承担下列责任：
（一）我公司在本次投标活动中，若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贵公司有权直接扣除我公司交纳的全部保证金作为承诺赔偿金；若保证金不足以赔偿甲方的，甲方有权向我方要求进一步赔偿。
（二）贵公司有权无条件取消我公司本次中标资格，终止与我公司合作，并将我公司列入贵公司黑名单。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人：
      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